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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ful World Holdings Limited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109）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榮德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期間」）連同比較數字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2,677 8,550
銷售成本 (11,990) (17,430)

毛利／（損） 687 (8,880)
其他收入 136 45
分銷成本 (157) －
行政開支 (4,374) (3,933)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
減少淨額／其他投資項目
之未變現持有虧損淨額 24 6,283

可供出售投資／證券投資
之減值虧損 － (798)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虧損 － (1)
應收短期貸款之撥備撥回 685 －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撥備 － (942)
應付長期未償還款項及
應計費用撥回 3 3,178 －

經營虧損 179 (8,226)
融資成本 － －

本期間溢利／（虧損）（本公司
權益持有人應佔） 4 179 (8,226)

每股盈利／（虧損）－基本 6 0.0004港 元 （ 0.019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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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6 207
可供出售投資 880 880

1,206 1,087

流動資產
存貨 772 28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773 5,690
應收短期貸款 8 1,685 1,000
持作買賣投資 2,598 4,030
銀行結存及現金 7,782 5,749

13,610 16,497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2,204 5,151
法律索償撥備 5,996 5,996
應付稅項 130 130

8,330 11,277

流動資產淨值 5,280 5,220

6,486 6,30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248 4,248
儲備 2,238 2,059

6,486 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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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
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之編製基準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一致，當中規定管理層須
就可影響政策應用及截至本報告日期為止全年已申報資產及負債、收入及
開支而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業績與該等估計可能有別。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並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準則，就重估按公平值列賬之可供出售財務資
產、持作買賣投資及若干金融工具而作出修訂。

本中期財務報告須與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
併閱覽。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財
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經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以下
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準則可供提前採納但尚未生效。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詮釋第 10號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
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4

2. 分 類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之營運主要由兩個營運部門組成，即投資及金融
服務（主要負責銷售證券）及分銷及貿易業務（主要負責銷售商品）。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投資及 分銷及
金融服務 貿易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表
營業額
外部銷售 10,798 1,879 12,677

業績
分類業績 (1,418) (890) (2,308)

未分配公司開支 (691)
未分配雜項收入
（應付長期未償還
款項及應計費用撥回） 3,178

本期間溢利 179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投資及 分銷及
金融服務 貿易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表
營業額
外部銷售  8,550 － 8,550

業績
分類業績 (4,293)  (109) (4,402)

未分配公司開支 (3,824)

本期間虧損 (8,226)

地區分類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所有業務主要在香港進行。由於本集團所有營業額及資產均產
生於香港，故並無呈列地區分部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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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 付長期未償還款項及應計費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款項為 3,180,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無），即指數年前結轉之應付長期未償還款項及應計費用撥回。

4. 經 營溢利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達致：
董事酬金 60 60
其他員工成本 2,119 1,70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64 44

員工成本總額 2,243 1,813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286 260

已變現持作買賣投資之溢利及虧損：
　－買賣之所得款項（計入營業額） (10,798) (8,264)
　－買賣成本（計入銷售成本） 10,720 17,430

(78) 9,16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53 120
－融資租約下持有之資產 － 1

股本證券股息 (15) (2)
利息收入 (120) (184)

5. 稅 項

由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作
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6.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之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約 179,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虧損 8,226,000港元）及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 424,800,000股（二零零五
年： 424,800,000股）計算。

由於上述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此並無計算上述兩段期間之每股攤薄
盈利／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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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 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減累計減值） 357 156
其他應收款項（減累計減值） 416 5,534

773 5,690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為期 30至 90日之賬期。於結算日，應收貨款
（扣除減值虧損）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
  30日內 176 －
  31日至 60日 72 148
  61日至 90日 25 8
  90日以上 84 －

357 156

本集團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公平值相若於其賬面值。

8. 應 收短期貸款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定息貸款
－逾期本金 54,983 54,983
－應收應計利息 － －

54,983 54,983
減：累計減值 (53,298) (53,983)

1,685 1,000

該等貸款以港元計值，一般為期一至三個月，惟可於雙方同意下予以延
期。該等貸款按年息率定息 24厘計息（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年息率 24
厘至 36厘）。

本集團應收貸款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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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 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計入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應付貨款約為 81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六
月三十日： 144,000港元），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30日內 156 144
31日至 60日 180 －
61日至 90日 39 －
90日以上 442 －

817 144

本集團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增加約
4,127,000港元至約 12,677,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8,550,000港元），較上年
度同期增加約 48.3%。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投資及金融服務營業額增加
約 26.3%至 10,798,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8,550,000港元）。此外，分銷及
貿易業務漸已成為本集團之火車頭，開始為本集團帶來 1,879,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無）。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錄得之總營業額得以顯著增長。

本集團業務轉虧為盈，由上年度同期錄得淨虧損 8,226,000港元至回顧
期內錄得溢利淨額 179,000港元。過去數年，本集團投資組合內之無表
現持作買賣上市股份投資逐步減少，因此，本集團於回顧期內因變現
該等無表現上市股份投資而出現之虧損大幅減少，加上撥回數年前結
轉之若干應付長期未償還款項及應計費用，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成功達致收支平衡。

業務回顧

除了加強金融及投資服務業務外，本集團策略計劃之一部分乃積極發
展旗下分銷及貿易業務。於回顧期內，源自分銷及貿易業務之營業額
穩步上揚，且預期該等業務所佔本集團營業額之比重將會漸增，相信
此舉有助本集團穩健地多元化擴闊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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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油添加劑分銷業務持續增長，本集團亦致力推廣以爭取公司客
戶，例如公眾運輸公司、船運公司及經營車隊之物流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分拆成立之一家公司成功開發出一套專為針織製造商而
設之供應鏈管理系統軟件，本集團已獲授該套軟件之獨家經銷權，為
了進一步提高市場對有關軟件之認識，本集團遂於二零零六年最後一
季舉辦講座，多家知名針織製造商亦有踴躍出席參與。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五月開始從事兒童遊樂場設備及配件與環保橡膠
地磚兩項貿易業務，該等業務表現十分理想，源自有關業務之營業額
一直顯著增加。本集團已獲 Kompan授予獨家分銷權，可於港澳兩地市
場獨家分銷由丹麥著名國際製造商 Kompan A/S所設計及生產之先進兒
童遊樂場設備產品。本港多家著名土地發展商對於這些產品深感興
趣，經過不懈努力，本集團現已符合資格向該等土地發展商投標。

未來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重組投資組合，同時繼續變現無表現上市股份投資，以
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之財務狀況，藉此令本集團把握未來將會湧現之商
機。

招徠主要企業客戶目前仍為潤滑油添加劑分銷業務之重心，本集團將
會主力加強與該等主要企業客戶之合作，並向彼等推廣本集團之重點
產品「MT-10 Metal Treatment」以及其他適用產品。為贏取客戶信心，本
集團正計劃推出宣傳推廣活動，向潛在主要企業客戶供應潤滑油添加
劑樣本，此舉有助客戶了解使用添加劑及其他商用產品所帶來之種種
好處。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下旬舉辦之供應鏈管理系統軟件講座反應熱烈，
有見及此，本集團將會繼續舉辦同類型講座並參加展覽會，透過這些
活動定可提高產品的知名度，藉此確立該套軟件之品牌地位。二零零
七年三月，由香港中文大學衍生出之公司擴大本集團之獨家經銷權，
新增一項能夠有效控制及監察針織製造商之生產規劃之知名產品。截
至現時為止，此項專為針織製造商量身定製之先進規劃及時間安排系
統具備精密功能，在市場上獨一無二。

本集團將繼續與本港主要土地發展商保持緊密聯繫，並積極參與兒童
遊樂場設備供應及安裝工程之投標工作。除此之外，本集團亦會進一
步擴大產品線，以迎合不同客戶之需要。

為進一步分散分銷及貿易業務，本集團自二零零六年下旬起，開始以
其自有品牌買賣商標剪摺機。目標市場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巴格達
及意大利，而上述國家之當地子分銷商亦已訂約提供市場支援。此
外，本集團將會參與各類國際紡織機械展覽，藉以促銷有關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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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下旬，本集團旗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成功獲法庭批准按揭
於蒲台島擁有之若干地塊，目前正計劃變賣該等地塊，藉以向借款人
收回拖欠餘額。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二月根據本公司上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獨立投
資者之一般授權，成功發行及配發合共 84,960,000股新普通股，為集團
抓緊未來湧現之商機作好充分準備。本公司就此所得款項淨額約達
11,6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維持充足之財務狀況，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 7,870,000港元（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5,750,000港元）。本集團基本上並無負債，並處
於淨現金水平。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 13,610,000
港 元（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16,500,000港 元）。 股 東 資 金 約 為
6,49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6,310,000港元），並無未償還銀
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
息。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日，本公司就一宗關於本公司作為擔保人而未
能支付一筆約 5,996,000港元及相關利息而向本公司提出之法律訴訟索
償抗辯。於二零零三年一月，本公司律師要求原告提交相關文件正本
而原告未能及時回應或提供任何所需文件。原告此後超過一年之內未
採取進一步行動繼續訴訟程序。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原告知會本公司
決定繼續訴訟程序。董事經徵詢法律意見後，已決定於截至二零零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就潛在負債作出 5,996,000港元撥備。董事認為，
並無理據顯示需就可能因訴訟結果而應付利息作出撥備。本公司已於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申請法院命令撤銷訴訟程序，惟該
項撤銷訴訟申請已於其後被駁回。本公司之律師正就法院審訊編製所
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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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i) 董 事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 (a)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 7及 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
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上述條文擁有或視作擁有
之權益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該條例
所述之登記冊內；或 (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之普通股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董事 身份 普通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林靄加女士 由受控制法團持有 243,998,759 57.44%
（「林女士」）
（附註）

楊活生先生 實益擁有人 13,070,889 3.08%

附註： 該等股份乃由Winning Concept Investments Limited（「Winning Concept」）
持有，林女士實益擁有Winning Concept 99%之股本。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之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其
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中擁有或視作擁有 (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 7及 8分部須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長倉及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之登記冊內；或 (c)根據本公司所採納之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長倉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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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 要股東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董事所知，下列人士於股份及
相關股份中擁有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 2及 3分部已向本公
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已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佔本公司
所持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名稱 身份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Winning Concept 實益 公司 243,998,759 57.44%
（附註） 擁有人

附註： 林女士實益擁有Winning Concept 99%之股本。

除本公佈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其他人
士直接或間接實益擁有附帶權利在所有情況下均可在本公司股東
大會上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 5%或以上之權益。

自本公司完成編製最近期公佈之經審核賬目之結算日以來，概無
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收購或出售或租予本公司或其任
何附屬公司或建議由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收購或出售或租予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資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
益。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約 16名僱員。本集團之
薪酬委員會及董事定期審閱薪酬政策。薪酬計劃架構已顧及酬金之水
平及組成成份及各相關國家及行業之一般市場情況。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
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聯交所之規定擬定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書。審核委員會
由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
本公司之年度及中期業績，以及審閱及監察本公司之財務匯報及內部
監控制度。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並曾討論有關核
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本期間內本集團之未經審
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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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整個期
間 均 遵 守 由 聯 交 所 於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14所 載 企 業 管 治 常 規 守 則（「守
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根據守則第 A.4.1條守則條文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有特定任期，並須予
膺選連任。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無特定任期。然而，根據本
公司之公司細則，彼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所有董事查詢，而彼
等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內已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規定。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算日後，本公司根據二零零六年上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由股東授出之一般授權，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向一獨
立投資者發行及配發合共 84,960,000股新普通股，每股作價 0.14港元。
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 11,600,000港元，該筆款項中最多 5,000,000港元擬
將撥作進一步發展本集團潤滑油添加劑、兒童遊樂場設備、環保橡膠
地磚以及相關配件之貿易及分銷業務，而餘款則撥作本集團一般營運
資金之用。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七日收取該筆所得款項淨額。

於聯交所網站發表中期業績

本集團本期間之中期業績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於聯交所網站刊登
(http://www.hkex.com.hk)。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黃榮昌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全體董事名單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榮昌先生（主席） 方雪茵女士
林靄加女士（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岑啟榮先生
楊活生先生 樊景深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